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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凡例·

凡 例

一、本志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及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

为指导，实事求是地记述鹿寨县土地资源和土地管理的历史与现状，力求思想

性、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。

二、本志内容上限一般追溯事物发端，下限至2000年底止。在叙述中尽

量做到横不漏项，纵不断线。按照详今明古的原则，重点记述当代内容。

三、本志以述、记、志、图、表、录等为体裁，以志为主，叙而不论，行

文用第三人称o

四、本志采用章、节、目、子目编辑法，前设图片、目录、凡例、序言、

概述、大事记，中设16章，后置附录、编后记。

五、本志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简称“中共中央”或“中共”，与本志

有关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，简称“广西省委”、“自治区党委”、“柳

州地委”、“鹿寨县县委”或“县委”；“自治区”是指广西壮族自治区；使用

“解放前”和“解放后”是指1949年11月30日鹿寨县解放前后的时间。

六、本志历史纪年，清朝以前用汉字，民国时期用阿拉伯数字，每段同一

个纪年多次出现均只在首次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；解放后用公元纪年。

七、本志计量单位，解放前用当时的单位；解放后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

单位，表示数据用阿拉伯数字。

八、本志用规范的语体文。行文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<关

于新编地方志行文规定》和原国家土地管理局《土地史志编纂语言文字暂行规

定》为规范。

九、本志所用的数据资料源之有据，一般不说明出处。

十、本志中凡出现“××年代”，均是20世纪××年代。



·序言·

序 言

鹿寨县终于有了一本记载自己故土的土地志，这不能不说是全县人民的一

件大喜事!

自古以来，人们对土地重要性就有了深刻的认识。早在远古时期，人们对

自然界的认识还处在蒙昧阶段，就知道。万物土中生。的道理。到了春秋时

期，人们对土地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，齐国才子管仲曾把土地称为。万物之本

源”、。诸生之根菀也’，孟子认为。诸侯之宝三：土地、人民＼政事”，把土地

列为三宝之首。到了近代，马克思对土地作了科学的评价：。土地是一切生产

和存在的源泉o’认为。劳动并不是它所产生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

泉”o正如威廉·佩蒂所说。劳动是财富之父，土地是财富之母o’由此足见土

地的重要，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，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。

然而，在此之前，我们却没有一本记载土地的志书，致使我们对土地的历

史、现状、未来缺乏科学的认识，在开发、利用、管理土地时，自觉不自觉地

陷入盲目性，没有很好的珍惜和爱护土地，使土地遭到破坏和浪费，这是令人

遗憾而又痛心的。

为了弥补历史的遗憾，提高人们对土地重要性的认识，从而更珍惜和爱护

土地，科学利用土地，县委、县人民政府执行党中央、国务院的指示精神，从

1998年春起，组织县志办和其他有关人员，组成编写组，着手修编《鹿寨县

土地志》o编写组的人员不辞劳苦，经过几年的努力，于2003年写出了初稿，

共lO章28节，计37万余字o 2004年上半年，初稿又经自治区有关编纂人员

修改、补充，定稿后为16章83节，计40万字左右，并付梓出版，从而弥补

了历史上的这一空白。

志书的功能在于资治、教化、存史o。《鹿寨县土地志》翔实地记述了鹿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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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鹿寨县土地志·

均气温10℃，≥10℃的活动积温6230一7000℃，年均无霜期33l天，年均降水

量1502z姗，降雨集中于4～8月份，占全年降水量的71％～78％，主要灾害性
天气有春旱、秋旱、倒寒流、寒露风、夏涝、霜冻和冰雹等。

鹿寨县水文属柳江流域，河流众多，径流丰富，主要河流有柳江、洛清

江、石榴河，主要支流有21条。县境内年径流量39．21亿立方米，每人平均

水量为6160立方米。全县可供养鱼的山塘水库面积为1913．2公顷。地下水储

量主要分布在西北部喀斯特地区，地下水点84处，总储量0．687亿立方米。

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为11．42万千瓦，可开发装机达5．7万千瓦，现已开发利

用1．1万千瓦。

鹿寨县地带性土壤主要是红壤，广泛分布于海拔500米以下的丘陵河谷、

盆地、平原；地域性土壤主要有水稻土、冲积土、石灰岩土和紫色土等；生物

资源丰富，森林树种有马尾松、杉、桉、樟、枫、荷木、红椎等100多种；牧

草资源有纤毛鸭舌草、野枯草等50多种，此外还有不少珍稀动植物种类、野

生动物和中药材。

鹿寨县矿产资源有铁、锰、铜、锑、铅锌、煤、重晶石、白云石等，其中

铁矿储量4162万吨；锰矿9．1万吨，铜矿5．02万吨，铅锌矿50万吨，重晶石

37．9万吨。

县内旅游资源丰富，西北部有喀斯特地貌的奇峰秀水风光，其中有香桥岩

风景区，位于距县城30公里的中渡镇境内，以秀丽的石山峰林和香桥岩深洞

著名；还有高岩风景区，位于距县城20公里的雒容镇境内。此外还有响水的

瀑布、石林；拉沟瑶乡民族风情和原始森林等景点。1990年至1995年土地详

查，全县土地总面积5032677．4亩。1996年对土地详数进行调整，全县土地总

面积为5032545亩(3355．03平方公里)。2000年全县人口仍100人，人口密度
为每平方公里141人，人均耕地面积为0．99亩。

解放前，鹿寨县的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。解放后，有农民土地所

有制和集体土地所有制以及从刚解放就开始建立的全民土地所有制。

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，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，许多没有土地或者有少

量土地的农民，靠租种地主的田地维持贫困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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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概 述·

解放后，1950年，鹿寨县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》进行土地

改革，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，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，从根本上改变

了农村土地占有状况。此后，经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，全县农民所有的土地制

度转变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。

封建社会时期，鹿寨县的土地使用制度主要有租佃制、自耕制和雇佣制。

解放后，土地改革前后农业用地使用制度主要是自耕制，后来有互助合作

制、集体经营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；国有土地使用制度在90年代实行有

偿使用制度以前均实行单一的行政划拨使用制度。这种制度在解放初期的特定

历史条件下，为国民经济的顺利恢复和发展，及时配置土地资源，作出了应有

的贡献。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，其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，如土地资源得

不到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，土地资源大量浪费，经济效益低下等等o

1992年春，鹿寨县所辖12个乡、镇，根据上级业务部门的部署和安排，

在农村实行宅基地有偿使用，凡使用行政区域内的土地作为宅基地用途的，均

收取土地使用费。1993年7月，根据上级指示精神，停止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

收费工作。

与此同时，各乡、镇积极推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，城镇国有土地

使用权可以出让、转让、出租、抵押等。为规范和培育土地市场，1994年，

对土地隐形市场进行清理整顿；同年，对土地进行定级估价，并实行统一的城

乡国有土地基准地价。

解放前，鹿寨县土地税以田赋为主，明洪武年初，官田每亩征米5升3合

5勺，民田每亩征米3升3合5勺。清朝下则田每亩征地亩银九厘，科米3升7

合4勺5抄。民国元年(1912年)雒容、中渡两县田赋依清末数额征收。民国

30年(1941年)，田赋体制改革，原来由省收入改为县地方收入，变改征实

物。解放后，人民政府征收农业税。从1950年至2000年，共征收农业税人民

币(公粮折价)39157．74万元。除农业税外，还征收耕地占用税，从1989年

至2000年共收上耕地占用税8682632元，征收契税482．88万元，征收城镇土

地使用税128删元。

明、清时，雒容县政府未设专司土地管理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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